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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责险的保险理赔要点解析 

作者：刘冬丨章伟 

董责险全称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即 D&O 

Insurance）。随着中国公司法的修订实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面临的责任越来越重。加之，公

司法也鼓励公司可以在董事任职期间为董事因执行公司职务承担的赔偿责任投保责任保险，董责险将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董责险是舶来品，保险条款也是由外文翻译而来，导致保险条款本身晦涩难

懂。尽管许多公司已为自身及董事、高管投保了董责险，但保险事故实际发生时，董责险能否有效保障公司

尤其是董监高个人的权益仍面临不确定性。因此，本文旨在从董责险的被保险人范围、保险责任的确定、理

赔程序注意事项等角度分析董责险理赔过程中的关注要点，为董责险的理赔提供实务上的指引。 

一、董责险中被保险人的范围 

董责险通常由公司投保1，被保险人包括公司（还可能包括其子公司、关联公司）以及其董事、经理、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除此之外，还可能包括公司的雇员等，具体以保单载明为准。实践中关于被保险人的

范围，可能会产生如下问题： 

（一） 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围问题 

在保险合同未明确约定高级管理人员范围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争议。根据中国公司法的规定，高

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实践中，公司章程中可能未必会规定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围。在此情况下，根据中国法的司法实践，需要

结合具体人员行使管理职权以及履行高管职责的情况予以判断。即使高级管理人员未担任高管职务，但

是实际行使了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也可能会被认为实质上构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例如：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 2728 号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 698 号案

中体现的裁判思路，判断当事人是否构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应拘泥于公司高管聘任和解聘手续

的形式审查，而应坚持实质审查标准，即根据当事人是否实际享有公司高管的权利并实际履行高管

职责，再结合当事人对外的意思表示内容、签署重要文件情况等具体事实进行判断。 

 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申 10433 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 03 民终

5329 号案中，法院认为，工作范围包括对业务承担领导责任、对人事及劳动关系管理享有重要职 

 
1 实践中也出现了董事为自己个人投保董事责任保险的情况，但大多数董责险仍是由公司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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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和权限、对报销等财务事项享有最终审批权、对业务合同享有签署权限、工资标准远高于其他人

员的，应认定为承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相关人员应认定为高级管理人员。 

 在（2021）皖 0111 民初 10253 号案中，关于投保公司分公司的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是否属于保险

合同“高级管理人员”的认定，法院认为需结合其职责范围和公司组织结构综合判断，最终认为其

职责范围仅限于分公司内部事务，不构成公司法意义上的高级管理人员。 

因此，在投保董责险时，需要重点关注保险条款中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的定义如何，是否仅指公司法

或者公司章程中定义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同时包括其他实质上可能会被认定为构成高级管理人

员的个人。如果包括其他实质上可能被认定为构成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那么该认定是由保险人认

定还是由司法机关认定。如有可能，应尽量明确被保险人的具体范围，以免后续理赔时产生争议。 

（二）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被保险人 

事实上，在中国公司法下，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虽然未必在公司担任职务，但很可能是影

响公司经营发展的主要人员。这些人员目前也已经成为公司法重点规范的对象。例如，《公司法（2023

修订）》第 180 条明确，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适用该

条中对于董事忠实和勤勉义务的规定。第 192 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董责险保单未必

会直接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承保范围，但是由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很可能是公司的“影子

董事”或“事实董事”，而此类董事通常会被纳入被保险人范围。 

（三）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被保险人 

外国公司法下没有法定代表人的概念，所以在董责险保单引入时，被保险人中也没有法定代表人。

但是，根据中国公司法，法定代表人由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经理担任，而董事、经理已经被

纳入被保险人范围，因此也就不需要考虑是否要另外将法定代表人列为被保险人的问题。 

（四） 基础层和超赔层被保险人一致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曾出现过因为基础层和超赔层保单被保险人不一致导致被保险人未能理赔成功的情

况。例如，在（2016）京 0101 民初 22256 号案中，原告基于董责险的超赔层保单对保险人提起诉讼，

主张保险理赔。虽然案涉的基础层保单2被保险人包括原告，但是超赔层保单中却约定被保险人为投保

公司或其现有子公司，并未包括自然人。由于超赔层保险合同与基础层保险合同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关

系，法院认为应以超赔层保险合同约定为准，被保险人不包括原告。因此，公司在投保时，要关注被保

险人是否包括了公司拟纳入的所有对象，而且，还应同时关注超赔层保单的被保险人是否与基础层保单

一致。 

二、保险责任的确定 

董责险通常涵盖 Side A（董监高个人责任保障）、Side B（公司补偿责任保障）、Side C（公司证券责任

保障）和 Side D（雇佣行为责任保障）四类保障。 

Side A 保障范围是董监高因履行职务时的不当行为（如决策失误、信息披露错误等）在保险期间内首次

 
2  为了分散承保风险，部分董责险保险可能包括基础层保单和超赔层保单。基础层保单用于承担损失的第一层赔偿责任。在

基础层赔偿用尽后启动，超赔层保单则用于承担超出基础层限额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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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索赔时，保险公司直接赔偿其个人损失（即当公司无义务或无能力补偿董监高时，由保险公司直接赔付董

监高个人）。Side B 保障范围是当公司根据法律或内部章程补偿董监高因职务行为被索赔的损失（如诉讼费、

和解金）时，保险公司向公司偿付该笔费用。Side C 保障的是公司因证券相关不当行为（如虚假陈述等）导

致投资者索赔时，保险公司赔偿公司因此产生的损失。Side D 保障的是公司因雇佣纠纷（如不当解雇）被员

工索赔的损失。 

因此，就董监高个人的保险保障，需要主要关注 Side A 的保障。对于董监高个人在董责险项下的保险

理赔能够得到支持，需要关注如下要点： 

（一） 董监高需存在“不当行为” 

对于董监高的“不当行为”，通常指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因过失、疏忽、遗漏、错误陈述、误导性

陈述或违反职责（如忠实义务、勤勉义务）等行为，即对应的中国公司法下董监高的忠实勤勉义务等条

款。只有当董监高的行为被认定为构成保单下的“不当行为”，并因此可能产生赔偿责任或抗辩费用时，

董责险的保障才可能启动。 

关于“不当行为”，如果被保险人存在故意行为，属于董责险保单中保险公司的免责范围。但是对

于例如财务造假引发的索赔，实践中，并非所有董事、高管均存在财务造假的故意，往往是部分董事、

高管组织策划了财务造假，而其他董事、高管并不知晓或者根本没有参与，在此情况下，如果该等不知

情的董事、高管被提起索赔，那么根据董责险保单的“责任可分性”条款，除非保单另有约定，对该等

董事、高管应区别对待予以理赔。 

（二） “索赔”在保险期间或扩展报告期内提出 

董责险通常是“索赔提出制”保单，即保险责任的触发以保险期间内或扩展报告期内（如约定扩展

报告期，允许被保险人在保单到期或终止后，仍能就保单有效期内发生的“不当行为”提出的索赔申请

理赔）向被保险人首次提出索赔为前提。索赔可以来自公司本身（如公司起诉董监高要求赔偿损失）、

股东（如股东代表诉讼）或第三方（如债权人等）。 

通常的索赔形式包括书面请求、民事诉讼或仲裁、刑事诉讼、监管程序等形式。此外，也存在其他

可能导致索赔的情形，例如上市公司收到监管部门的问询函、警示函等情形。对于此类可能导致索赔的

情形，需要结合相关文件的具体情况，考虑是否在收到通知之日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尽快通知保险人，以

防止保险公司以未及时通知为由就扩大损失部分予以拒赔。 

（三） 除外责任的适用 

董责险保单中常见的除外责任（具体需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包括： 

 故意行为：“不当行为”包括过失行为，但故意行为、欺诈行为通常不被承保。 

 个人不当获利：如果董监高的行为是为了获取非法个人利益，通常会被排除在保险责任外。 

 已知情况或先前行为：对于投保前已知的可能导致索赔的情况，或在保单追溯期之前的行为，保险

公司可能拒赔。 

 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罚款、罚金是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性措施，如果

对此予以理赔，将导致道德风险。 

从被保险人角度，在理赔过程中，如果保险人提出赔案属于除外责任范围，被保险人除了分析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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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条款是否适用外，也可以考虑从保险人是否已经尽到充分的提示或说明义务进行抗辩。对保险合同

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四） 赔偿损失范围 

董责险保单下保险人赔偿的损失包括损害赔偿金（如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的经济赔偿）、和解

金额、法律抗辩费用和其他衍生费用（如公关费）。罚款罚金、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合同责任

等则不属于董责险承保损失范围。 

三、其他理赔注意事项 

（一） 及时通知保险公司索赔事宜 

一旦发生可能导致董责险索赔的事件（如收到监管函、索赔函、诉讼通知等），应视情况第一时间

通知保险公司。延迟通知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以影响其及时调查、参与抗辩对扩大损失予以拒赔。 

（二） 与保险公司充分沟通 

董责险保单中通常会约定在发生索赔情况下被保险人的义务。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

擅自承认责任或与索赔方达成和解，否则保险人有权拒赔。在面临索赔时，被保险人应与保险公司就抗

辩策略、律师选择、和解方案等进行充分沟通并争取达成一致。 

（三） 关注赔偿范围 

通常情况下，董监高和公司共享保单的责任限额，在公司不能补偿董监高损失的情况下，那么可能

涉及公司与董监高赔偿限额如何分配的问题。部分董责险保单可能会约定在此情况下董监高个人优先

获得赔付，公司的赔付轮候。对于该赔偿顺位的安排，建议在承保时应提前予以关注。 

四、建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理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对被保险人范围的认定、保险责任的确定、免责范围

的适用以及赔偿金额计算等问题。建议公司在投保董责险保单以及理赔中应注意： 

 在投保时要与保险经纪公司及保险公司充分沟通，根据具体情况增加需要保障的内容，并对保险合

同内容有基本的了解。 

 在出险后，要特别关注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定义、除外责任、通知义务、合作义务等条款，尤其是

涉及到保险责任的确定问题，则需要提前了解关于保险责任是否成立保险公司可能的主张，提前予

以应对，必要时聘请专业律师参与理赔全程。 

 在理赔过程中，就抗辩主张、和解问题、律师聘请等问题与保险公司充分沟通，避免因未充分沟通

导致保险公司拒赔情形。若保险公司拒赔，可从条款解释、免责条款效力等角度主张权益，必要时

通过诉讼或仲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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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刘冬 

电话： +86 10 8525 5519 

Email： eric.liu@hankunlaw.com 

 


